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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們的董事所深知，緊隨[編纂]完成後，下列人士將於我們的股份或相關股份

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所披露的權益

或淡倉，或將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上投票的任

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編纂]後

股東 身份╱權益性質 股份類別 股份數目

持股佔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股份數目

持股佔

已發行股本

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新雲科技(1) 實益擁有人 非上市內資股 18,827,916 19.07% [編纂] [編纂]

H股 – – [編纂] [編纂]

鄔先生 (1)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非上市內資股 23,112,797 23.41% [編纂] [編纂]

H股 – – [編纂] [編纂]

實益擁有人 非上市內資股 3,425,987 3.47% [編纂] [編纂]

H股 – – [編纂] [編纂]

王先生 (1)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非上市內資股 18,827,916 19.07% [編纂] [編纂]

H股 – – [編纂] [編纂]

與其他人士共同 非上市內資股 7,710,868 7.81% [編纂] [編纂]

 持有的權益 H股 – – [編纂] [編纂]

遨問創投 (2) 實益擁有人 非上市內資股 6,684,517 6.77% [編纂] [編纂]

H股 – – [編纂] [編纂]

遨問創業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非上市內資股 6,684,517 6.77% [編纂] [編纂]

 投資管理 (2) H股 – – [編纂] [編纂]

周敏(2) 於受控法團的權益 非上市內資股 6,684,517 6.77% [編纂] [編纂]

H股 – – [編纂]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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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新雲科技、鄔先生、王先生、氫捷新能源、氫盈新能源及氫贏新能源為單一最大股東組別。其中，
待完成[編纂]及就境內非上市股轉為H股在中國證監會的備案程序後，新雲科技將直接持有[編纂]

股H股。新雲科技擁有兩名普通合夥人，即吳先生及王先生。此外，在完成[編纂]並就境內非上市
股轉為H股在中國證監會的備案程序後，鄔先生將為(i)本公司[編纂]股非上市內資股及[編纂]股H

股的實益擁有人；(ii)因擔任氫盈新能源及氫贏新能源的普通合夥人而被視為於氫盈新能源於本公
司分別持有的[編纂]股H股及[編纂]股非上市內資股及氫贏新能源於本公司持有的[編纂]股H股及
[編纂]股非上市內資股中擁有權益；及(iii)於氫捷新能源（其投票權已根據相關投票委託協議委託
予鄔先生）於本公司持有的[編纂]股H股及[編纂]股非上市內資股中擁有權益。根據鄔先生與王先
生於2020年3月23日訂立的一致行動協議，於一致行動協議簽署日期起至本公司[編纂]及[編纂]日
期後36個月止期間，鄔先生及王先生將在行使（其中包括）本公司股東及董事（視情況而定）的投票
權時一致行動（包括透過新雲科技、氫捷新能源、氫盈新能源及氫贏新能源），惟倘彼等之間有任
何分歧，則鄔先生有最終決定權。因此，就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彼等各自作為普通合夥人的角
色及╱或彼等之間的一致行動協議（視情況而定），鄔先生及王先生各自被視為於新雲科技、氫捷
新能源、氫盈新能源及氫贏新能源所持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於[編纂]及就非上市內資股轉換為H股在中國證監會的備案程序完成時，遨問創投指上海遨問乙期
創業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遨問創業投資管理指上海遨問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乃遨問創
投的普通合夥人，由周敏控制。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遨問創業投資管理及周敏各自被視為
於遨問創投所持本公司[編纂]股H股中擁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我們的董事並不知悉任何人士於緊隨[編纂]後將於我們的股

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條文須向本公司及聯交

所披露的權益或淡倉，或直接或間接擁有附帶權利可於任何情況下在本公司股東大會

上投票的任何類別股本面值10%或以上的權益。


